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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刘 睿） 3月

9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

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以“凝聚你我力量”消

费维权年为主题，推进“放

心消费在内蒙古”创建工

作，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经营者诚信经营，呼和浩

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呼

和浩特市消费者协会围绕

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

活动。

据介绍，活动期间，

全市将利用微信、微博、

公众平台，主要商场、路

口的 LED 屏及报纸，广播

等新媒介进行消费维权

宣传；围绕疫情防疫期间

进市场、进企业、进社区

开展疫情防疫期间的消

费维权宣传，做好企业复

工复产宣传，保证疫情防

控期间产品质量过关、消

费价格稳定、供应充足；

做好农资市场化肥、农膜

及种子等春耕备耕消费

宣传；积极开展放心消费

在呼和浩特宣传活动，同

时结合开展的“放心消费

示范单位”评选活动，评

比出一批“放心消费示范

单位”；梳理 2019 年消费

维权典型案例等相关纪

念活动。

与此同时，全市还将

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

活动。畅通消费投诉渠道，

对重大群体投诉事件按照

应急预案做好疏导处理工

作并逐级上报；认真梳理

既往消费投诉的热点难点

问题，分析解决一些群众

久拖不决的投诉；开展专

项执法检查月活动，集中

整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违法行为。

“3·15”期间：市民可以扫码进行维权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刘 睿） 3月

10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第38个“3·15”国际消费者权益即将到来，维权再次

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话题。在2020年疫情

防控的特殊时期，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让我

区广大消费者更加便捷地投诉举报消费中遇到的烦

心事，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当前疫情防控的现实情况，

决定在今年“3·15”期间，开展“扫码维权”活动。

据介绍，从3月10~15日，消费者可以扫描“二维

码”（如图）通过APP、微信、支付宝等多种登录渠道，直

接进入全国12315互联网投诉流程，对防疫用品、食品

药品和其他商品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投诉举报。

据了解，“3·15”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畅通投诉渠道，

第一时间接诉、第一时间解决问题，进一步提高消费投

诉举报处理效能，努力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如果消费者的消

费权益被侵害或者发现假冒伪劣商品及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的黑窝点时，请扫描维权二

维码或直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

话，市场监管部门将尽最大努力帮

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依法严厉

查处经济违法违规行为。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刘 睿） 3月

11 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

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加快

推进呼和浩特市餐饮服务

单位、农资经营单位复工复

产，从即日起取消使用“呼

和浩特市餐饮服务餐位临

时备案申报平台”“呼和浩

特市农资销售单位临时备

案申报平台”申报制度。

据介绍，全市所有餐

饮业、农资经营户开复工

不再经过线上备案审核手

续，只要符合疫情防控要

求，即可恢复营业。

首府全力推进房地产有序复工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郑慧英） 3月

10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住建局了解到，按照呼和浩

特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和工作要求，住建局切实强化

行业监管责任，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

售楼部和中介机构门店科学、规范、有序复工，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确保首

府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为了科学、有序、稳妥地推进首府房地产市场领

域复工，呼和浩特市住建局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复工复

产备案审批制度。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售楼部做出规

定：要求售楼部先去项目属地申报，经区政府防疫指

挥部实地查验，进行开(复)工的评估后，企业向市住建

局咨询投诉中心提供相关资料，包括项目属地防疫指

挥部同意开(复)工的评估同意文件、复工申请书、疫情

期间防疫措施、防疫应急预案等，填写复工疫情防控

审批表，经备案后方可复工。对中介公司做出规定：要

求中介公司编制项目销售、门店复工工作方案，按照

属地管理与市场监管并举的原则，需同步报企业(项

目)所在街道及辖区住建部门备案，同时报送市房地

产产权交易管理中心备案后方可复工。

据了解，截至3月6日，呼和浩特市已完成复工复

产备案售楼部28家，其中新城区4家、赛罕区22家、

回民区2家，复工率为14.7%。；中介机构网上申请备

案共338家，经审核已发放备案表297家，其中新城区

104家、赛罕区123家、回民区27家、玉泉区43家，复

工率为33.8%。

品书香
3 月 11 日，首府市民

在青城阅立方网红书店内

翻阅书籍。

据了解，连日来，呼和

浩特市多家书店在做好防

疫工作的前提下复工营

业，不少市民走进书店，阅

读、选购书籍，充实文化生

活。

摄影/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记者 牛天甲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

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坚强领导下，内蒙古自治

区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有

效推进，基本形成了全区

上下齐动员、齐参与、齐

发力的防疫局面。目前，

抗击疫情正处于关键时

期，为进一步坚定信心、

鼓舞斗志，更好地凝聚抗

击疫情的磅礴力量，决定

开展内蒙古最受欢迎抗

疫歌曲征集评选活动。从

即日起开始征稿，到 2020

年 3 月 31 日截稿。诚邀团

体、个人及音乐爱好者积

极参与。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网

信办

承办单位：内蒙古日

报社

二、活动主题

反映新冠疫情期间广

大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守

望相助的生活点滴，挖掘

全区各条防控抗击疫情

战线涌现出来的感人人

物和事迹，向奋战一线的

英雄们致敬；宣传防疫知

识，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新

冠病毒，进一步激发人民

群众战胜疫情的坚定决

心。

三、作品要求

1. 作品内容紧扣活动

主题，弘扬正能量。

2. 原创可以是词、曲、

演唱等形式，蒙古语作品

可以翻唱再创作。歌曲的

演唱方法、风格、形式不限,

可以采用独唱、重唱、乐

队、组合、合唱等表演形

式。

3. 提交的作品应为视

频或音频，时长一般不超

过 6 分 钟 。视 频 为 高 清

MP4格式，宽高比为16:9，

分辨率为1920*1080；音频

为 MP3 格式，要求音质清

晰。

4. 必须是原创作品，

严禁抄袭，无著作权纠纷。

四、活动奖励

1.证书+奖杯（部分奖

项）+新媒体展播等。

五、活动细则

1. 征稿从即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评选

从 4 月 1 日起至 4 月 20 日

止。

2. 所有作品经主办方

审核、初评后进行公示，

评选采取社会投票和专

家评审相结合的办法,其

中社会投票结果占 50%,

专家评审占 50%。最终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

秀奖若干，并颁发证书和

奖杯。

3.主办方有权对入选

作品在草原APP和内蒙古

日报官方公众号等媒体进

行推送。

4..投稿方式：

（1）来稿概不退还，请

作者自留原件。

（2） 投 稿 地 址 ：

75792100@qq.com，联 系

人 ：张 春 雨 ，联 系 方 式 ：

13327107079。

5.来稿请注明作者姓

名、通讯地址及手机号、微

信号。

6.请勿以创作之名前

往抗击疫情第一线，此次

征集评选活动亦不鼓励此

类行为。

7.本次征集评选活动

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

有。

内蒙古最受欢迎抗疫

歌曲征集评选活动组委会

2020年3月11日

首府开展“3·15凝聚你我力量”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内蒙古最受欢迎抗疫歌曲评选活动征稿启事

首府：即日起取消餐饮经营单位临时备案申报制度


